
裁定字號 112年統裁字第6號

原分案號 111年度憲統字第7號

裁定日期 112年03月21日

聲請人 藍重豐

案由 聲請人為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聲請統一解釋暨暫時處分。

主文 一、本件不受理。

二、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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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判決有罪且

遭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刑事判決（系爭判決一）駁回上訴確

定。然而，依照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609號判決（系爭判決二）之見

解，聲請人依法不能取得不融通物之所有權，相關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均屬

無效，則聲請人即未獲得土地所有權之登記利益，此與系爭判決一之見解：

「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4 款之圖利罪為結果犯，且不處罰未遂犯，以

因而獲得不法利益為構成要件。此所謂不法利益，係指一切足使圖利對象之

本人或第三人其財產增加經濟價值者均屬之，包括現實財物及其他一切財產

利益，如有形、無形之財產利益；消極應減少而未減少與積極增加之財產利

益；或對該財物已取得執持占有之支配管領狀態者。至圖利對象收回成本、

稅捐及費用部分，原來即為其所支出，並非無償取得之不法利益，自不在所

謂圖利範圍。又此不法利益，既指一切使圖利對象增加財產經濟價值者，尚

與民事上或公法上是否合法取得所有權，俱不相干，尤其違法圖利罪本在處

罰以違法之方式圖利之行為，倘認因違法致締結之民事契約無效，即無從圖

得不法之利益而不成立犯罪，則本罪豈非形同具文，故而，違法為財產之移

轉，縱事後因違法而移轉無效，自不影響圖利罪之成立。……民事上之債權行

為及物權行為均當然、絕對、自始無效，然在登記形式上即屬於上訴人『私

有』之土地，具有『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外觀，已然具有可供

容積移轉使用之市場價值」有所不同。是系爭判決一、二就所適用之貪污治

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土地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及民法第71條所表示之

見解，有所歧異，憲法法庭應為統一解釋之判決。又聲請人因最高法院上開

刑事判決駁回上訴，經有罪判決確定，應受有期徒刑及褫奪公權之執行，使

其基本權利受急迫且難以回復之重大不利益，爰聲請憲法法庭為暫時處分之

裁定，使聲請人暫時免於刑之執行。

二、按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認與不同審判權終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

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得聲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次按聲請

不備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上要件者，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84條第1項及第15條第2項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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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系爭判決一就聲請人之行為是否構成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

款所定犯罪要件而為之見解，僅係闡釋該條文中不法利益之內涵，且該條犯

罪之成立亦不以行為人得合法終局取得民事上或公法上所有權為前提，與系

爭判決二所示見解並無矛盾。是本件尚無不同審判權終審法院間就適用同一

法規範之見解歧異之情形，核與前揭要件不合，爰依上開規定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本件聲請既已不受理，聲請人有關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

併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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